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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佛山市富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4,800万元收购佛

山市万兴隆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兴隆”）所持有佛山市富龙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龙环保”）30%的股权。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富龙

环保30%股权，万兴隆持有富龙环保70%股权，富龙环保将成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 

2017年9月23日，经公司董事长及一名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佛山市富龙环保科

技有限30%股权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本次收购富龙环保股权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收购的交易金额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收购事项不存在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股权转让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

效。 

二、交易对手方情况 

1、公司名称：佛山市万兴隆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9 年 10 月 8 日 

法定代表人：何杰钊 

注册资本：10,416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佛山市南海区丹灶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核心区捷贝路3号 

经营范围：加工、销售：废旧金属，废塑料，废铜，废铝，金属材料，机械设备，

塑料（持国家环保总局批文经营）等。 

上述交易对手方与公司、公司5%以上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佛山市富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5 年 7 月 31 日 

注册地点：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有色金属园北园金荣路 

注册资本：5,258.7738 万元 

股东情况：万兴隆持有富龙环保 100%股权。 

主营业务：综合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环保技术研发、推广及应用，信息咨询、交流

服务；环境影响评价咨询；环保设备及产品的研发、维护及销售与安装；环保工程设计、

施工；废水及废气、噪声的治理及处置；土壤修复；环境检测技术服务；国内贸易。 

目标公司及其股东与公司、公司 5%以上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1、目标公司经营情况 

富龙环保目前在广东佛山市负责实施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及处置项目。该项目于

2016年3月取得环评批复，核准建设内容为年处理危险废物4.97万吨/年，包括焚烧项目3

万吨/年,综合处理项目1.97万吨/年，是目前佛山市唯一取得焚烧环评批复的项目。其中，

综合处理项目已建成并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目前在试运营阶段，核准收集、贮

存和利用危险废物合计1.97万吨/年；焚烧3万吨/年项目正在准备建设，预计2019年初建成

投产。  

2、目标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富龙环保2016年度、

2017年1-6月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年6月30日 

（经审计） 

2016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2,430,804.91  87,093,774.50  

负债总额 61,073,341.20  41,687,944.95  

所有者权益 41,357,463.71  45,405,829.55  

   富龙环保项目处于建设及试运营阶段，尚未实现盈利。 

四、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以审计报告为参考依据，并综合考虑富龙环保的整体资产状况、发展



前景等因素，并经双方协商一致，本公司拟使用人民币4,800万元以收购方式取得富龙环

保30%股权。 

资金来源：本次收购拟使用公司自有资金。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双方： 

股权转让方：佛山市万兴隆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股权受让方：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1、根据目标公司整体资产状况及发展前景，甲、乙双方一致确认，目标股权的转让

价格总计人民币48,000,000元； 

2、协议双方同意按照约定步骤具体实施股权交易安排。股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

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佛山市万兴隆再生资源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3681.14166 3681.14166 70% 

2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1577.63214 1577.63214 30% 

总计 5258.7738 5258.7738 100% 

3、双方一致同意，按照协议约定对目标公司章程进行修改。 

六、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通过收购股权参股富龙环保进入广东省佛山市工业危废市场，进一步深化公司

在珠三角地区危废主业的战略布局，与已有的危废处理基地形成了良好的市场协同效应。

后续公司将为富龙环保建设焚烧处理设施提供EPC总包服务，充分发挥公司项目建设的

优势和危废运营平台的丰富资源，为富龙环保建设高标准、规范化的处置设施，保障项

目顺利建设及投运。该项目建成后预计成为佛山地区首家具有焚烧资质且兼具综合处理

能力的危废处理基地，具有较好的投资价值，有利于公司创新业务模式，拓展市场份额，

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广东省的领先地位。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9 月 27 日 




